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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计划名称：华泰资管-奇富小贷毓秀2号第 3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证券代码：265397 证券简称：毓秀5A

证券代码：265398 证券简称：毓秀5B

证券代码：265399 证券简称：毓秀5C

证券代码：265400 证券简称：毓秀5次

关于华泰资管-奇富小贷毓秀2号第 3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2026年 1季度循环购买报告

报告期间：2026年1月1日-2026年3月31日

一、专项计划与资产支持证券的基本信息

华泰资管-奇富小贷毓秀2号第3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本专项计

划”)自2025年6月13日由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

人”)设立并开始运作，福州奇富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富小

贷”、“原始权益人”或“资产服务机构”）担任本专项计划资产服务机构。

本专项计划设置优先级和次级两种资产支持证券，基本信息如下：

表1 基本信息表

证券

代码

证券简

称

发行规

模（亿

元）

年化收益

率（%）

起息日 到期日 收益分配方式

已偿还本

金比例

（%）

265397 毓秀 5A 5.922 2.20 2025/6/13 2026/12/11

循环期按季付息；分配

期每半月过手摊还本息

0.00%

265398 毓秀 5B 0.308 2.60 2025/6/13 2026/12/11

循环期按季付息；分配

期每半月过手摊还本息

0.00%

265399 毓秀 5C 0.28 4.00 2025/6/13 2026/12/11 根据计划说明书的约定， 0.00%

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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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期间实际循环购买的基础资产在购买时点的本金金额累计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偿还本金和分配剩余收

益

265400

毓秀 5

次

0.49 / 2025/6/13 2026/12/11

根据计划说明书的约定，

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偿还本金和分配剩余收

益

0.00%

二、循环购买的基本情况

（一）本期间循环购买基本情况

本专项计划设立于2025年06月13日，根据本专项计划交易文件约定，管理

人可利用专项计划资金以循环的方式购买符合合格标准的贷款资产，由管理人

委托资产服务机构以证券化服务账户项下可支配资金作为对价于循环购买日持

续买入符合合格标准的新增基础资产。

本期间循环购买基本情况如下：

表 2 本期间循环购买基本情况

可用于购买新增基础资产的价款总额（万元） 43,289.95

可供购买的基础资产总额（万元） 43,289.95

实际购买的新增基础资产总额

1

（万元） 43,289.95

循环购买频率 按日循环购买

基础资产买方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本专项计划）

基础资产卖方

福州奇富网络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二）循环购买账户资金划转情况

循环期内，资产服务机构应通过其IT系统筛选符合合格标准的贷款资产，

并对该等基础资产对应未偿本金余额进行确认。管理人授权资产服务机构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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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循环购买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从证券化服务账户中将购买相关新增基础资产

的价款资金划付至原始权益人指定的银行账户。资产服务机构应根据上述管理

人的授权划转相应购买价款。管理人可对新增基础资产循环购买过程中发生的

资金划拨进行核对。

三、循环购买的基础资产情况

（一）新增基础资产的特征与分布情况

1. 新增基础资产情况

表 3 新增基础资产情况

项目 数据情况

新增基础资产数量（笔） 34,103

新增基础资产未偿本金（万元） 43,289.95

新增基础资产利息（万元） 2,924.67

新增基础资产债务人数量（人） 31,874

2. 新增基础资产利率分布

表 4 新增基础资产利率分布

基础资产利率分布(%) 未偿余额（万元） 占比(%）

（0,10%] 10,174.44 23.5

(10%,15%] 4,633.60 10.7

(15%,20%] 6,228.45 14.39

(20%,24%] 22,253.46 51.41

合计 43,289.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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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基础资产剩余期限分布

表 5 新增基础资产剩余期限分布

基础资产剩余期限分布（月） 未偿余额（万元） 占比（%)

(0.00,3.00] 11,905.11 27.50

(3.00,6.00] 6,891.42 15.92

(6.00,9.00] 17,518.92 40.47

(9.00,12.00] 6,974.50 16.11

12个月以上 0 0

合计 43,289.95 100.00

4. 新增基础资产账期分布

表 6 新增基础资产账期分布

基础资产账期分布（月） 未偿余额（万元） 占比（%)

(0.00,3.00] 10,663.29 24.63

(3.00,6.00] 6,350.97 14.67

(6.00,9.00] 0 0

(9.00,12.00] 26,230.49 60.59

12个月以上 45.19 0.10

合计 43,289.95 100.00

（三）期末基础资产池的特征与分布情况

1. 基础资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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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基础资产变化情况

期初 期末 报告期增减

基础资产数量（笔） 135,161 152,945 17,784

基础资产金额（万元） 76,313.17 79,768.38 3,455.21

基础资产债务人数量（人） 116,152 130,899 14,747

2. 资产池基本情况

表 8 资产池基本情况

项目 数据情况

单笔基础资产最高未偿本金余额（万元） 20.00

单笔基础资产最高年化利率（%） 23.99

基础资产加权平均期限（月） 6.28

3. 基础资产利率分布

表 9 基础资产利率分布

基础资产利率分布(%) 未偿余额（万元） 占比(%）

（0,10%] 14,025.28 17.58

(10%,15%] 7,294.33 9.14

(15%,20%] 8,894.10 11.15

(20%,24%] 49,554.67 62.12

合计 79,768.38 100.00

4. 基础资产剩余期限分布

表 10 基础资产剩余期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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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资产剩余期限分布（月） 未偿余额（万元） 占比（%)

(0.00,3.00] 19,787.70 24.81

(3.00,6.00] 14,107.84 17.69

(6.00,9.00] 43,391.39 54.40

(9.00,12.00] 2,114.86 2.65

12个月以上 366.59 0.46

合计 79,768.38 100.00

5. 基础资产账期分布

表 11 基础资产账期分布

基础资产账期分布（月） 未偿余额（万元） 占比（%)

(0.00,3.00] 7,983.24 10.01

(3.00,6.00] 5,870.25 7.36

(6.00,9.00] 0 0

(9.00,12.00] 61,871.02 77.56

12个月以上 4,043.87 5.07

合计 79,768.38 100.00

6. 借款人行业分布

本专项计划基础资产为消费类贷款，借款人均为自然人，不涉及借款人行

业分布。

四、循环购买的程序和确认方法

（一）循环购买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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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每个循环购买日，原始权益人根据管理人要求通过贷款管理系统筛选

符合合格标准的基础资产并在贷款管理系统中列明、标识该次拟循环购买的基

础资产。

2、在每个循环购买日，管理人以专项计划资金向原始权益人循环购买新增

基础资产，管理人授权资产服务机构根据《标准条款》及《服务协议》的约定，

于循环购买日16:00前将循环购买价款从监管账户划付至原始权益人指定的收款

账户。管理人认可原始权益人贷款管理系统中符合合格标准的筛选结果并有权

随时查验基础资产循环购买情况。

3、原始权益人承诺通过系统传输等方式向管理人传输包括新增基础资产清

单所列要求的基础资产相关信息。

4、特别地，专项计划循环期内，计划管理人应不晚于每个兑付日前20个工

作日预估上一个兑付日（不含该日）至当个兑付日（含该日）专项计划应缴税

金、应付的专项计划费用及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的预期收益（以下简称“计提

资金”）并通知资产服务机构，资产服务机构应在每个兑付日前20个工作日

（含该日）根据计划管理人通知所载的金额在监管账户预留上述计提资金，计

划管理人应在当个兑付日前第10个工作日与资产服务机构复核监管账户内的计

提资金。特别地，第一个兑付日对应的计提资金为专项计划设立日（含该日）

至第一个兑付日（含该日）专项计划应缴税金、应付的专项计划费用及资产支

持证券持有人的预期收益。

（二）中介机构意见

专项计划聘请了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对循环购买资产进行尽职调

查。根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华泰资管-奇富小贷毓秀2号第3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法律尽职调查报告》，截止每笔抽样样本截至对应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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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基准日和/或循环购买日（另有说明的事项除外）：

1、基础资产对应的全部借款合同适用法律均为中国法律且在中国法律项下

均合法有效；

2、基础资产均系原始权益人以线上方式向借款人自行发放的贷款，并非自

其他主体受让的贷款，且已经过原始权益人业务系统审核；

3、基础资产对应的贷款，其年化利率已在线上服务平台以明显的方式向借

款人展示，并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载明；

4、原始权益人合法拥有基础资产，且基础资产上未设定抵押权、质权或任

何第三方的其他有效的权利主张；

5、原始权益人已经遵守并履行了基础资产所对应的任一份借款合同项下的

义务，借款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均已满足；

6、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均已发放完毕，原始权益人已经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

借款本金全额发放贷款，不存在预先从本金中扣除借款利息等情形，且同一借

款合同项下应由借款人向原始权益人偿还的未偿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未偿本金

和利息，特别地，利息金额不包括基于免息或减息优惠措施减免的利息对应的

金额）全部入池；

7、借款合同项下的最后一个到期还款日不晚于专项计划预期到期日对应的

回收款转付日前第5个工作日；

8、单个借款人入池贷款未偿本金余额均不高于人民币20万元，单个债务人

入池金额占比均不超过0.1%；

9、借款人均为中国公民，且在贷款发放时为年满22周岁（含）至60周岁

（含）之间的自然人，均非在校大学生；

10、在司法保护的金额范围内，借款人在借款合同项下均不享有任何主张

扣减、减免或抵销应付款项的权利且不存在抗辩事由（法定抵销权及借款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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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免息或减息优惠除外）；

11、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用途均为消费用途；并且，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

资金用途均不涉及“医美贷”、“教育贷”、“校园贷”、“首付贷”，且符

合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行业监管政策的规定；

12、对于原始权益人和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发放的“联合贷”，原始权

益人的出资比例不低于贷款本金的30%，且“联合贷”项下不存在任何贷款本金

或利息逾期未付的情形；对于非“联合贷”，基础资产所包含的全部贷款到期

本息均已足额偿还，且不存在逾期情形；

13、借款人在原始权益人处的历史逾期次数不超过3次、累计逾期天数不超

过30天且不存在其他不良记录，基础资产不存在展期情形；

14、基础资产对应的借款合同均为有息信用贷款，正常还款的年化利率和

综合年化融资成本（含利息、服务费（如涉及）等）均不高于24%，年化利率的

构成和计算方式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第3号》的规定；

15、基础资产借款人均非失信被执行人；

16、基础资产均不涉及诉讼、仲裁、执行或破产程序；

17、基础资产均可以进行合法有效的转让，且无需取得借款人或其他主体

的同意；

18、基础资产均不属于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负面

清单》所列范围。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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